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33-36楼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33-36楼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本报告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

与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

二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

（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在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签署

日

，

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以目标资产认购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

尚需满足多项

交易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

；

２

、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同意豁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３

、

涉及的外资审批事项

，

需取得外资主

管部门的批准

；

４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且豁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５

、

法律法

规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权机构的审批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信息义务披露人、粤电集团 指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粤电力、上市公司 指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目标资产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广东惠州天然气发

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广东惠州平

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广东国华粤电

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以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目标公司 指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

开发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限公司、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广东国

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以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粤电财务 指 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广前

ＬＮＧ

电厂 指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惠州

ＬＮＧ

电厂 指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石碑山风电 指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平海电厂 指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红海湾电厂 指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台山电厂 指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燃料公司 指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交易 指 粤电集团以目标资产认购粤电力发行的股份

本报告书 指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评估基准日 指 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装机容量 指 发电设备的额定功率之和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３３－３６

楼

法定代表人： 潘力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亿元

注册号码及代码：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９０９

号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电力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电力（热力）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交通运输、资源、环保、新能

源等电力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电力燃料的投资建设和管理；项目

投资；电力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策划及其管理咨询，信息服务

经营期限：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７３０４８６０２２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７３０４８６０２２

号

股东名称：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３３－３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５１３６８３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１３６８３９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为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

分别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７６％

以及

２４％

的股权

。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资委

。

广东省国资委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正式挂牌成立

，

作为广东

省人民政府的直属特设机构

，

按照政资分离

、

政企分开

、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

实行

“

权利

、

义务和责

任相统一

，

管资产和管人

、

管事相结合

”

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广东省国资委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授权

，

依法

对广东省省属

２４

家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

覆盖了钢铁

、

电力

、

物流

、

贸易

、

交通运输

、

建筑工程

、

对外经贸合

作

、

旅游酒店等多个行业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全资

、

控股及参股主要企业共

５５

家

，

基本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一、电力行业

－ －

－

（一）火力发电

－ －

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９

，

７４５．１１ ４８．９９％

２

广东粤电云浮发电厂有限公司

５

，

５７３．３３ ９０．００％

３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４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１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５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

广东省沙角（

Ｃ

厂）发电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韶关发电厂

３

，

４８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８

茂名热电厂

５

，

６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广东省韶关九号机组合营有限公司

３

，

１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

广东粤阳发电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１３．２５ ８０．００％

１１

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８２％

１２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３

广东省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

，

３７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４

广东粤电新会发电有限公司

５

，

８３３．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５

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

，

７４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６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２７４

，

９７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

广东粤电中山热电厂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０５．８０ ６０．００％

１８

韶关

Ｄ

厂发电公司

５

，

１５０

万美元

１０．００％

１９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

（二）水力发电

－ －

１

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广东粤电枫树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广东粤电长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广东粤电长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广东粤电青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广东粤电南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广东粤电流溪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大埔县梅江蓬辣滩水电站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广东粤电长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１

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９

，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

－

（三）风力发电

－ －

１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２３

，

１７０．００ ４０．００％

－

（四）天然气发电

－ －

１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３

，

０２９．２５ ６０．００％

２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９６

，

３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

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６９

，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

二、航运行业

－ －

１

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

２４６

，

５８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

广东海电船务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

海运股份公司

１４

，

１７６．７０ ８．５０％

４

广东远洋运输公司

１

，

０５０．００

万美元

３３．３３％

－

三、能源行业

－ －

１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２

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３８％

－

四、天然气行业

－ －

１

珠海金湾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４６

，

１５４．４０ ２５．００％

２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８

，

８５４．４１ ６．００％

４

深圳大鹏液化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五、金融保险行业

－ －

１

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

中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

六、综合投资及其他

－ －

１

超康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９

，

４９８．９３

万港元

１００．００％

２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１２０

，

４８５．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广东粤电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６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１１５

，

１０９．５７ ２７．００％

７

粤电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美元

１００．００％

８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广东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实行

“

厂网分家

”

电力体制改革之时

，

从广东省电力集团公司

分立组建而成

，

是广东省实力最强

、

规模最大的发电企业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业已涉及火电

、

水电

、

风电

、

核电

、

ＬＮＧ

、

生物质等多种能源

，

覆盖了粤东

、

粤西

、

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

并积极向省外和海外延伸

。

信息

披露义务人积极实施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

，

在煤炭

、

航运

、

天然气

、

金融

、

设备制造等领域均取得突破性发

展

，

推进产业链向主业上下游延伸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可控装机容量

２

，

２１８

万千瓦

，

员工

１３

，

８２９

多名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连

续多年在全省迎峰度夏工作中成绩显著

，

受到上级有关部门表彰

，

连续九年在省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考

核中成绩为优

。

在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中

，

信息披露义务人位列第

１５３

位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１

，

７７１

，

２６１ １０

，

５６８

，

６１５ ９

，

５０６

，

３２２

所有者权益

５

，

３８９

，

１９４ ５

，

３７３

，

０６８ ４

，

９０１

，

０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６０１

，

０２８ ３

，

６４２

，

８５１ ３

，

３８２

，

４０５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２２％ ４９．１６％ ５１．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２９９

，

９８０ ４

，

０７２

，

０３１ ３

，

９５３

，

３７８

利润总额

６３９

，

５３９ ７７８

，

９４９ ２９３

，

７８２

净利润

４８４

，

６８４ ６２０

，

０５３ ２３８

，

３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０２

，

５６６ ３７１

，

８０３ １７１

，

１８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４０％ １０．２１％ ５．０６％

注

：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违法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职务

潘力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董事长

李灼贤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董事、总经理

洪荣坤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董事、副总经理

刘谦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董事、副总经理

钟伟民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董事

高仕强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董事、副总经理

叶才 无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戴新民 无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张亮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监事会主席

揭卫琴 无 女 中国 广州 否 监事

张咸阳 无 男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

何捍东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监事

邓军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监事

孔惠天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总经济师

李明亮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副总经理

徐平 无 男 中国 广州 否 副总经理

上述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控股粤电力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其他境内

、

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粤电财务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

，

占粤电财务

６０％

的股权

，

以及

中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

，

占中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

。

除此之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存在其他持有

５％

以上的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

。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

收购目的

（

一

）

本次收购的目的

近年来

，

随着

《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

深入贯彻落实

，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

企业重组

，

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

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

、

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

广东省政府也在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中指出

，“

要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重组

，

加大资本运作力度

，

深化产权多元化改革

，

加快

股份制改造

”。

作为广东省最大的省属企业

，

本次交易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积极贯彻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国

有企业改革的有关精神

、

推动国有资产的资产证券化

、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

支持上市公司做强做大的重要举

措

。

通过本次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粤电力的合计持股比例进一步提升

，

有利于增强对粤电力的支持力

度

，

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相关承诺的重要步骤

，

同时可以有效减少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粤电力的同业竞争

，

降低关联交易的风险

，

有利于维护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良好形象

。

通过本次交易

，

粤电力的装机容量

、

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

有利于巩固并提升粤电力的

市场地位和核心竞争力

，

符合粤电力全体股东的利益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粤电力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粤电力股份的具体安排

。

二

、

收购决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广东省国资委出具的

《

关于粤电集团部分发电资产注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粤国资函

［

２０１１

］【

８４４

】

号

），

原则同意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用于认购粤电力发行股份的目标资产评估结果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

（

备案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信息义务披露人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传签决议

（

ＹＤ－ＳＣＲ０７－１１

）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

案

，

同意以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的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

权

、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

广东红海湾发电

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以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用于认购粤电力发行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信息义务披露人与粤电力签订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对本次交易双方权利

、

义务及交易安排进行了明确

。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

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其持有的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

广东红海湾发

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认购粤电力向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开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信息披露

义务人与粤电力签订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对本次交易双方权利

、

义务及交易安排进行了明确

。

（

二

）

发行数量

、

比例

、

股份性质及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的总股数

＝

以协议约定的定价方式确定的认购股份资产价格

／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根据认购股份资产价格和本次发行价格计算

，

粤电力拟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５５

，

８０２．２０

万股

，

发行股份

占粤电力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５．７７％

。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数量为准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次交易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粤

电力

Ａ

股股份

１３７

，

０４４．５９

万股

，

占粤电力总股本的

４８．９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持有粤电力

Ａ

股股份

７

，

８６３．９５

万股

，

占粤电力总股本的

２．８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全资子公司超康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粤电力

Ｂ

股股份

１

，

９９７．３６

万股

，

占粤电力总股本的

０．７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粤电

力

１４６

，

９０５．９０

万股股份

，

占粤电力总股本的

５２．５１％

。

本次交易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粤电力

３０２

，

７０８．１０

万股股份

，

占粤电力股本总额

的

６９．５０％

，

仍为粤电力的控股股东

，

不会导致粤电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

，

粤电力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３７

，

０４４．５９ ４８．９９％ ２９２

，

８４６．７９ ６７．２４％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７

，

８６３．９５ ２．８１％ ７

，

８６３．９５ １．８１％

超康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９９７．３６ ０．７１％ １

，

９９７．３６ ０．４６％

粤电集团合计

１４６

，

９０５．９０ ５２．５１％ ３０２

，

７０８．１０ ６９．５０％

其他股东

１３２

，

８３９．２１ ４７．４９％ １３２

，

８３９．２１ ３０．５０％

合计

２７９

，

７４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５

，

５４７．３２ １００．００％

（

二

）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１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７９

元

／

股

。

自本报告签署日至发行日期间

，

粤电力如有派发股利

、

送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

、

除息行为的

，

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２

、

定价依据

粤电力向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粤电力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

，

粤电力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为

４．７９

元

／

股

。

（

三

）

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

广东粤

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评估作价合

计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

认购粤电力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

（

备案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８

）。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粤电力将根据其核准文件的内容

，

依照相关法律

、

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及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的约定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协助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到粤电力名下

。

（

四

）

转让限制或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粤电力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

五

）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粤电力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本次发行后全体股东共享

。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

本次交易新增的股份

，

不享有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粤电力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

按照上述利润分配原则

，

为便于计算

，

粤电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进行首次利润分配时

：

首先统一按照本

次交易完成后的股东持股比例计算各股东应享有的分红额

；

其次

，

因上述计算而导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新

增股份多获得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分配的粤电力利润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分红额的调整扣减项

目

，

作为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的股东分红额的调整增加项目

。

即

：

信息披露义务人分红额

＝

粤电力分红额

×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

调整项目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的股东分红额

＝

粤电力分红额

×

（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

＋

调

整项目

调整项目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粤电力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

（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比例

－

本次交易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

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

（

含

１５

日

），

则计算上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期间为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日所在月的前月最后一日

；

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

（

不含

１５

日

），

则计算上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期间为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

（

六

）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变化的归属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

（

合并报表

）

在评估基准日

（

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

）

与交割日

（

包含交割日当

日

）

之间的变化及相应损益由信息披露义务人享有或承担

。

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

（

过渡期内

），

如目标

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值有所减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交割日审计结果

，

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

，

以

现金方式向粤电力补足

。

如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于过渡期内增加

，

粤电力将根据交割日审计结果

，

在审

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

，

以现金方式向信息披露义务人返还增加的净资产

。

针对交割而实施的专项审计

，

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

（

含

１５

日

），

则该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

为交割日所在月的前月最后一日

；

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

（

不含

１５

日

），

则该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

日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

（

八

）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由于信息义务披露人为粤电力的控股股东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中

，

信息义务披露人

未有与粤电力之间的其他安排

。

（

九

）

目标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受信息义务披露人及粤电力的共同委托

，

对各目标资产分别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

最终以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

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６９－７７５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信息义务披露人用作认购粤电力所发行股份的目标资

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已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

（

备案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２～

２０１１０２８

）。

各目标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

１

、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０

号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广前

ＬＮＧ

电厂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３０８

，

３１３．０４

万元

，

评估值

４６１

，

１５０．５７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５２

，

８３７．５３

万元

，

增值率

４９．５７ ％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３０

，

７００．５５

万元

，

评估值

１３０

，

７００．５５

万元

，

无变化值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７７

，

６１２．４９

万元

，

评估值

３３０

，

４５０．０２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５２

，

８３７．５３

万元

，

增值率

８６．０５％

。

因此

，

本次收购中

，

粤电力购买的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的广前

ＬＮＧ

电厂

６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９８

，

２７０．００

万元

。

在确定

６０％

的股权价值时

，

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

２

、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６９

号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惠州

ＬＮＧ

电厂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３２９

，

３００．７８

万元

，

评估值

４７６

，

４９０．６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４７

，

１８９．８３

万元

，

增值率

４４．７０％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３９

，

２３８．７１

万元

，

评估值

１３９

，

２３８．７１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９０

，

０６２．０７

万元

，

评估值

３３７

，

２５１．９０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４７

，

１８９．８３

万元

，

增值率

７７．４４％

。

因此

，

本次收购中

，

粤电力购买的信息义务披露人所持有的惠州

ＬＮＧ

电厂

３５％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１８

，

０３８．１７

万元

。

在确定

３５％

的股权价值时

，

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

３

、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１

号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石碑山风电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５３

，

３７９．９３

万元

，

评估值

５４

，

９３２．９４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

，

５５３．０１

万元

，

增值率

２．９１％

；

负债账面价值

２９

，

７２７．４９

万元

，

评估值

２９

，

７２４．４４

万元

，

评估减值

３．０５

万元

，

减值率

０．０１％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３

，

６５２．４４

万元

，

评估值

２５

，

２０８．５０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

，

５５６．０６

万元

，

增值率

６．５８％

。

因此

，

本次收购中

，

粤电力购买的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的石碑山风电

４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０

，

０８３．４０

万

元

。

在确定

４０％

的股权价值时

，

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

４

、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２

号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平海发电厂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８７５

，

７６７．９２

万元

，

评估值

９３２

，

１０６．５０

万元

，

评估增值

５６

，

３３８．５８

万元

，

增值率

６．４３％

；

负债账面价值

７３５

，

１２４．５８

万元

，

评估值

７３４

，

８０１．２６

万元

，

评估减值

３２３．３２

万元

，

减值率

０．０４％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４０

，

６４３．３４

万元

，

评估值

１９７

，

３０５．２４

万元

，

评估增值

５６

，

６６１．９０

万元

，

增值率

４０．２９％

。

因此

，

本次收购中

，

粤电力购买的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的平海电厂

４５％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８８

，

７８７．３６

万元

。

在确定

４５％

的股权价值时

，

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

５

、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５

号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红海湾电厂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１

，

１６２

，

７５２．２５

万元

，

评估值

１

，

２４４

，

９６０．９６

万元

，

评估增值

８２

，

２０８．７１

万元

，

增值率

７．０７％

；

负债账面价值

８８２

，

１８５．５１

万元

，

评估值

８８２

，

１８５．５１

万元

，

无增减值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８０

，

５６６．７４

万元

，

评估值

３６２

，

７７５．４５

万元

，

评估增值

８２

，

２０８．７１

万元

，

增值率

２９．３０％

。

因此

，

本次收购中

，

粤电力购买的粤电集团持有的红海湾电厂

４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４５

，

１１０．１８

万元

。

在

确定

４０％

的股权价值时

，

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

６

、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３

号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台山电厂的全部资产

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１

，

６７３

，

９２８．１７

万元

，

评估值

２

，

００４

，

２１７．１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３３０

，

２８８．９４

万元

，

增值率

１９．７３％

；

负债账面价值

１

，

１５０

，

８７５．５０

万元

，

评估

１

，

１５０

，

７５１．９８

万元

，

评估减值

１２３．５２

万元

，

减值率

０．０１％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５２３

，

０５２．６７

万元

，

评估值

８５３

，

４６５．１３

万元

，

评估增值

３３０

，

４１２．４６

万元

，

增值率

６３．１７％

。

因此

，

本次收购中

，

粤电力购买的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的台山电厂

２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７０

，

６９３．０３

万

元

。

在确定

２０％

的股权价值时

，

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

７

、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根据中联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４

号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燃料公司的全部资产

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２３３

，

５７８．１８

万元

，

评估值

２４９

，

９９４．３７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６

，

４１６．１９

万元

，

增值率

７．０３％

；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４７

，

９２４．９５

万元

，

评估值

１４７

，

９２４．９５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８５

，

６５３．２３

万元

，

评估值

１０２

，

０６９．４２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６

，

４１６．１９

万元

，

增值率

１９．１７％

。

因此

，

本次收购中

，

粤电力购买的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燃料公司

１５％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３１０．２７

万元

。

在

确定

１５％

的股权价值时

，

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交易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粤电力

１３

，

８１８．９７

万股股份尚处于限售期

，

其中

１３

，

８０４．７１

万股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以现金认购粤电力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方可转让

；

另外

１４．２６

万股

粤电力股份因股权分置改革限售

，

目前尚未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

除此之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粤电

力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

冻结

。

本次交易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粤电力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

。

三

、

本次交易的批准部门及进展情况

（

一

）

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广东省国资委出具的

《

关于粤电集团部分发电资产注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粤国资函

［

２０１１

］【

８４４

】

号

），

原则同意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

；

２．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用于认购粤电力发行股份的目标资产评估结果经广东省国资委备

案

（

备案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８

）。

３．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传签决议

（

决议编号

：

ＹＤ－ＳＣＲ０７－１１

）

审议通过

本次重组方案

；

４．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粤电力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

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粤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

（

二

）

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批准程序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复

；

２．

本次交易获得粤电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同意豁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本次交易触发的要约收购义

务

；

３．

本次交易涉及的外资审批事项

，

需取得外资主管部门的批准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

，

且豁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本次交易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５．

本次交易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权机构的审批

。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

广东粤

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评估作价合

计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

认购粤电力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

因此不涉及资金来源情况

。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

、

合并

、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为进一步避免在未来业务发展过程中与粤电力可能产生的实质性同业竞争

，

信息披

露义务人已明确提出拟分两步实施的计划

，

最终用

５

年的时间将下属通过整改能够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发

电资产全部注入粤电力

。

在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分两步实施的资产注入完成后

，

粤电力将成为信息披露义

务人旗下的唯一境内发电资产运作平台

，

届时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建的境内新发电项目均通过粤电力进行

投资

、

建设

、

运营

，

如确有粤电力无法实施的新增发电项目

，

将待条件具备后及时注入粤电力

，

最终实现彻底

解决同业竞争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粤电力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以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对粤电力的公司章程进

行修改的计划

。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粤电力现有员工聘用计划进行重大修改的计划

，

但不

排除上市公司自身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定新员工聘用计划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粤电力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

七

、

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对粤电力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目标资产注入粤电力

，

有效减少了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粤电力的同

业竞争情况

，

有利于粤电力在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

符合中

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

一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粤电力仍将保持人员独立

、

资产完整

、

财务独立

；

（

二

）

粤电力独立经营能力保持不变

，

在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二

、

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前同业竞争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粤电力均属于发电企业

，

下属主要电厂都在广东境内

，

电力产品都直接销售给广东

电网公司

，

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下属发电企业与粤电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

》

和我国电力行业现行监管体系的有关规定

，

发电

企业的上网电价由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

上网电量由省级发改委或经贸委下达年度发电计划

，

电网调度机构

负责具体执行

。

依据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原则

，

除清洁能源电厂优先以外

，

同一电网中同规模机组的发电设备

利用小时数大致相同

。

由于在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实现

“

厂网分开

”

以后

，

发电企业没有垄断优势

，

上网电量和

电价直接受到政府监管和电网调度的控制

，

各发电公司在运营方面的竞争还不是市场化的全面竞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下属电厂与粤电力各自独立与所处电网签订购电协议

，

并由广东省电力调度中心

公平调度

，

电价遵照相关主管部门批复的价格执行

。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并不能决定上网电量的分配和影

响电网对机组的调度

，

因此

，

粤电力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属电厂在同业竞争方面并不会处于不利地位

。

（

二

）

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了

“

粤电力是粤电集团电力资产的主要平台和发展电力业务的核

心企业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电源项目开发

、

资本运作

、

资产并购等方面支持粤电力的发展

”

以及

“

逐步减少与

粤电力之间的同业竞争

，

维护粤电力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

的承诺

，

已将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电力

资产注入至粤电力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粤电力已投产可控装机容量由

６５８

万千瓦增加至

１３０４

万千瓦

，

粤电力与信息披露义务

人之间的同业竞争程度进一步降低

。

（

三

）

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本次交易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严格履行其承诺

，

在电源项目开发

、

资本运作

、

资产并购方面支持

粤电力的发展

，

避免利用大股东地位进行不利于粤电力及其股东的行为

，

逐步减少与粤电力之间的同业竞

争

。

为进一步避免在未来业务发展过程中与粤电力可能产生的实质性同业竞争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出具了

《

承诺函

》，

进一步明确作出如下承诺

：

①

粤电力是粤电集团境内发电资产整合的唯一上市平台

。

②

本次重组完成后

，

除粤电力及其控制的发电资产外

，

粤电集团所控制的剩余境内发电资产

，

由于存

在审批手续不完善

、

盈利情况

、

合作协议约定以及土地使用等各种问题

，

尚不适合注入粤电力

。

粤电集团将

根据上述问题的解决情况

，

在未来

５

年内

，

通过资产并购

、

重组等方式逐步将符合上市条件的资产注入粤电

力

，

最终实现粤电集团境内发电资产整体上市

。

③

在将发电资产注入粤电力过程中

，

粤电集团在电源项目开发

、

资本运作

、

资产并购等方面优先支持

粤电力

。

④

粤电集团将继续履行之前做出的支持粤电力发展的各项承诺

。

对于本次交易完后尚未注入粤电力的境内发电资产

，

粤电集团将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

，

在充分考虑粤

电力

、

粤电集团及各相关方利益基础上

，

拟分两步实施

，

最终用

５

年的时间将下属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发电

资产全部注入粤电力

，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

具体实施计划及时间安排如下

：

第一步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粤电集团对盈利能力良好且通过整改符合上市条件的火电企业

（

包括粤电

集团控股的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

及粤电集团参股的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

广东省内

的水电企业

（

包括粤电集团控股的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粤电枫树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粤电长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粤电长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粤电青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

粤电南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粤电流溪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大埔县梅江蓬辣滩水电站有限公司

、

广东

粤电长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项目

，

将及时再次启动资产重组工作

，

将其注入粤电力

。

第二步

：

本次交易完成后

５

年内

，

粤电集团将所持剩余的盈利能力良好且通过整改后能够符合上市条件

的火电企业

（

包括粤电集团控股的广东省沙角

（

Ｃ

厂

）

发电公司

、

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及粤

电集团参股的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水电企业

（

包括粤电集团控股的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

及粤电集团参股的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项目注入粤电力

，

实现粤电集团下属境内优质发电

资产整体上市

。

对于目前已关停

（

包括韶关发电厂

、

广东省茂名热电厂

，

广东省韶关九号机组合营有限公司

、

韶关

Ｄ

厂发

电公司

）

或已被列入关停计划的发电企业

（

包括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粤电集团将根据有关部门要

求关停或转让相关资产

。

对于业绩亏损且短期内难以改善的发电企业

（

包括粤电集团控股的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

、

广东

粤电云浮发电厂有限公司

、

广东省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粤阳发电有限公司

），

粤电集团后续将加强

管理并进行整合

，

努力提高该等电厂的盈利能力

，

待该等电厂业绩改善并符合上市公司要求后一年内启动

注入上市公司

。

此外

，

为了彻底解决燃料采购关联交易的问题

，

粤电集团在后续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火电资产逐步注

入粤电力后

，

拟将燃料公司的全部剩余股权最终注入粤电力

。

在上述第一步及第二步实施过程中

，

粤电集团将严格遵照已做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在条件具备

的情况下将新建发电项目等商业机会交由粤电力承接

。

对于上述第二步资产注入完成后剩余仍不满足上市条件的境内发电企业

，

在符合国有资产监管及公司

治理要求的基础上

，

粤电集团持有的该等发电企业股权将全部委托粤电力管理

，

并在条件成熟时及时注入

粤电力

。

在上述第一步及第二步实施完成后

，

粤电力将成为粤电集团旗下的唯一境内发电资产运作平台

，

届时

，

粤电集团拟建的境内新发电项目均通过粤电力进行投资

、

建设

、

运营

，

如确有粤电力无法实施的新增发电项

目

，

将待条件具备后及时注入粤电力

，

最终实现彻底解决同业竞争

。

三

、

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前后粤电力关联方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为粤电力的控股股东

，

除目标公司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下属企业与粤

电力的关联关系未发生变化

。

本次交易中

，

目标公司深圳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

能开发有限公司

、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将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子公

司变为粤电力控股子公司

。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将由粤电集团参股公司变更为粤电力参股公

司

。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将由粤电集团控股子公司变为有粤电集团和粤电力共同控制的合营公

司

，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将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参股公司变更为粤电力参股公司

。

除上述关联关系发生变化外

，

本次交易前后

，

粤电力关联方无其他变化

。

（

二

）

本次交易前后粤电力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

，

由于行业特点和历史原因

，

粤电力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下属企业之间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

所有重大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并进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

本次交易

中

，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燃料采购及运输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

因此目标公司长期以来与信息披露义务

人下属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

，

主要为目标公司向信息披露义务人下属企业进行的煤炭采购等

。

发

生该等关联交易既符合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

，

也有利于目标公司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

节约成本

、

提高效率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目标公司中除台山电厂和燃料公司外

，

均变更为粤电力控股子公司

，

而目标公司与信息披

露义务人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仍将持续

，

由此形成粤电力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新增关联交易

。

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目标公司红海湾电厂

３

、

４

号机组尚未投产

，

因此尚未有大规模燃料采购行为

，

待该等机组

投产后

，

其发电所需燃料仍将可能通过燃料公司统一采购

，

因此

，

未来粤电力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联

采购金额可能将会有所增加

。

除此之外

，

本次交易前

，

除台山电厂外

，

目标公司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

，

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的资源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管理效率

，

均存在向信息披露义务人下属粤电财务借款并支付利息费用

的情况

。

同时

，

目标公司也将部分暂时未使用资金存放于粤电财务以获得存款利息收入

。

本次交易后

，

由于

该等目标公司纳入粤电力合并报表范围

，

因此粤电力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资金拆借往来有所增加

。

本次交易后

，

对于粤电力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发生的蒸汽销售

、

接受或提供劳务

、

办公场所租赁等关

联交易也有少量增加

，

但本次交易前后交易金额均较小

，

该等关联交易未来仍将根据粤电力及信息披露义

务人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而进行

。

（

三

）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取消后将给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和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的关联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

人与粤电力严格遵守

《

上市规则

》

以及粤电力

《

公司章程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认真履行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

，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确保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开

、

公允和合理

。

同时

，

信

息披露义务人已就关联交易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

①

粤电集团今后尽量避免与粤电力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在平等

、

自愿基础上

，

按照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

，

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粤电集团与粤电力之间的

关联交易

。

②

粤电集团和粤电力将严格按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

对关联交易事项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③

关联交易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

，

执行国家价格

；

在国家物价部门无相关规定时

，

按照不高

于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

、

市场条件

，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

以维护粤电力及其中小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

权益

。

④

粤电集团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粤电力的利润

，

不通过影响粤电力的经营决策来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⑤

粤电集团保证严格遵守粤电力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

此外

，

除本次注入燃料公司

１５％

的股权外

，

为进一步有效减少关联交易

，

粤电集团在后续符合上市条件

的优质火电资产逐步注入粤电力后

，

拟将燃料公司的的全部剩余股权最终注入粤电力

，

届时粤电力与关联

方之间关联采购交易将大幅减少

。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除已在粤电力

《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以及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

中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关联方与粤电力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粤电力之间不存在以下重大资产

交易行为

：

一

、

与粤电力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粤电力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

二

、

与粤电力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的交易

；

三

、

对拟更换的粤电力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

四

、

对粤电力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

默契或者安排

。

第九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日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二级市场买卖粤电力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

二

、

信息义务披露人董事

、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

况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监事揭卫琴配偶徐文胜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期间卖出粤电力

Ｂ

股股票

情况外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粤电力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

徐文胜先生曾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间合计买入粤电力

Ｂ

股

１３

，

６００

股股票

（

买入成本合计人民币

１００

，

３９１．２３

元

，

平均买入价格为

７．３８

元

／

股

）。

之后

，

直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前徐文胜先生未再买卖粤电力股票

。

徐文胜

先生根据其对市场的判断和个人投资决策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以人民币

１１

，

９８１．９２

元卖出

３

，

６００

股粤电力

Ｂ

股

票

（

卖出价格为

３．３３

元

／

股

）。

徐文胜先生卖出上述粤电力

Ｂ

股股票时并未与配偶揭卫琴女士沟通

，

其对此并

不知情

。

由于拟注销股票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徐文胜先生以人民币

３１

，

３８９．７３

元将股票账户中剩余的粤电

力

Ｂ

股

１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全部卖出

（

卖出价格为

３．１４

元

／

股

），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之后也未再买入任何股票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注销了股票账户

。

上述卖出粤电力

Ｂ

股股票实现的收益合计为人民币

－５６

，

０１９．５８

元

。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３

年的财务会计报表

以下财务数据引自信息义务披露人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及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

利安达会计师事

务所分别出具了利安达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Ｂ－１１７６

号及

［

２０１１

］

第

Ｂ－１２３１

号

《

审计报告

》，

并均发表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

。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 － －

货币资金

１

，

１８７

，

６６９．８２ １

，

２４１

，

４８０．４１ １

，

１１１

，

７５１．３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 ７．０６ －

应收票据

１５

，

１４６．４０ ２９

，

２１１．５４ １０

，

０６３．４１

应收账款

５８０

，

１８６．０３ ３８０

，

２１３．０９ ５２６

，

９３４．７１

预付款项

１８６

，

５４３．４６ ２７０

，

５６６．９０ ３６０

，

７０５．１６

应收利息

５４１．２８ ４７８．９４ ２

，

３５７．１１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８６

，

６２０．２０ ７１

，

９２２．１７ ９６

，

３６６．００

存货

２９４

，

９８３．８８ ２４６

，

４４５．５４ ３３７

，

３８９．６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７１ ６．０９ ７

，

６０６．９７

其他流动资产

－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１０．３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３５６

，

６９２．７９ ２

，

２４２

，

３２０．９７ ２

，

４５４

，

１８４．６４

非流动资产：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５

，

３１０．４０ ５１

，

６２２．４７ ２７

，

８６６．８８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１９

，

１０４．６２ １３

，

０６９．１８ １０

，

５０８．６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８６４

，

４９９．６３ ７９４

，

４７８．６０ ５４４

，

４４８．８９

投资性房地产

４６

，

５４０．９７ ４８

，

９６６．８９ ５０

，

９８３．６８

固定资产

６

，

０８３

，

９７８．１１ ５

，

２６１

，

５５５．４５ ５

，

４５６

，

１２５．３４

在建工程

１

，

６６２

，

４１８．１６ １

，

２１３

，

５９８．１８ ５７０

，

８０２．２０

工程物资

３０５

，

５２０．２１ ２４１

，

０６７．４９ ９０

，

２４４．４６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４

，

４５２．２５ １３

，

２６９．０２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２５８

，

０７０．７９ ２１３

，

９０２．７６ １３１

，

６５１．３２

开发支出

－ －

商誉

３３

，

９１４．９６ ３２

，

０８０．８８ ３２

，

０８０．８８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２

，

４４３．５９ １４

，

９８６．６１ １７

，

５７２．３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５

，

７０７．７０ ６２

，

０９０．１３ ８７

，

２４６．６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２

，

６０６．４９ ３２

，

６０６．４９ ３２

，

６０６．４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９

，

４１４

，

５６７．８８ ８

，

３２６

，

２９４．１７ ７．０５２．１３７．８１

资产总计

１１

，

７７１

，

２６０．６７ １０

，

５６８

，

６１５．１６ ９

，

５０６

，

３２２．４６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 － －

短期借款

１

，

３５７

，

２３８．２０ ６１４

，

９９９．１７ ４９１

，

９９０．９８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２２２

，

１４３．２４ ３６２

，

２５９．３１ ８４

，

０４９．６１

应付账款

７９２

，

０７９．７７ ３５９

，

７０５．５８ ３２５．９９１．４６

预收款项

１

，

８８３．３９ ５

，

９２７．１６ ８

，

８６３．１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１

，

９７３．５５ １２４

，

０８６．４３ １２９

，

５２４．７８

应交税费

－７１

，

８３３．７７ ５６

，

９９４．１７ ９０

，

７７４．９５

应付利息

１６

，

５６７．７０ ２０

，

９６２．８２ １７

，

５６３．１３

应付股利

－ － －

其他应付款

５４８

，

８０７．５３ ６８６

，

１１１．７８ １６０

，

８１２．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８８

，

１４０．８０ １９２

，

７０１．４２ １３３

，

９６１．０２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２４

，

７８３．２２ ４８８．６７ １２６

，

９７８．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２９６

，

７８３．６４ ２

，

４２４

，

３５６．５０ １

，

８１７

，

４０９．５９

非流动负债：

－ － －

长期借款

２

，

５０４

，

８５４．３５ ２

，

５５２

，

５４５．２２ ２

，

５７３

，

８２５．２７

应付债券

５０６

，

９６２．２５ １９８

，

６０３．７４ １９８

，

３３３．５０

长期应付款

４８

，

８６５．７６ － －

专项应付款

８

，

７２５．２８ ８

，

０００．７４ ５

，

７６２．８７

预计负债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７０．７６ ７

，

０４７．６８ １

，

１７２．３３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４

，

３０４．８５ ５

，

１１３．３０ ３

，

２７６．９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０８５

，

２８３．２５ ２

，

７７１

，

３１０．６９ ２

，

７８７

，

８８０．２４

负 债 合 计

６

，

３８２

，

０６６．８９ ５

，

１９５

，

５４７．１９ ４

，

６０５

，

２８９．８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 －

实收资本（股本）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３０

，

１０３．６０ １５６

，

６３５．９７ １４２

，

２１５．０５

减：库存股

－ － －

盈余公积

２０７．７７３．９９ １７９

，

８６２．９３ ９４４

，

８７８．９５

未分配利润

１

，

２６３

，

１５０．６４ １

，

３０６

，

３５２．１９ ２９５

，

３１１．２３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６０１

，

０２８．２２ ３

，

６４２

，

８５１．１０ ３

，

３８２

，

４０５．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７８８

，

１６５．５６ １

，

７３０

，

２１６．８６ １

，

５１８

，

６２７．４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

，

３８９

，

１９３．７８ ５

，

３７３

，

０６７．９７ ４

，

９０１

，

０３２．６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１

，

７７１

，

２６０．６７ １０

，

５６８

，

６１５．１６ ９

，

５０６

，

３２２．４６

（

二

）

利润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４

，

２９９

，

９８０．１１ ４

，

０７２

，

０３１．４３ ３

，

９５３

，

３７８．３３

其中：营业成本

３

，

３４８

，

５１９．７０ ２

，

９３０

，

８３４．１１ ３

，

２６８

，

７１８．６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５

，

７０５．０３ ３１

，

２９８．１４ ２１

，

７２６．３５

销售费用

１

，

８６３．７６ １

，

１６６．６７ ２

，

９４０．１５

管理费用

２０３

，

２１７．０６ ２０４

，

６４８．２４ ２０６

，

５５１．４６

财务费用

１５１

，

７０４．７８ １５７

，

６７０．８１ １９８

，

９６４．５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８２５．８３ ３４

，

６０９．１６ ７

，

２７２．０８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５３

，

５１７．２１ ５６

，

０３８．９４ ３１

，

９６８．７２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４２

，

６６１．０１ ４８

，

０８４．７６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６１６

，

６６１．１７ ７６７

，

４６３．６７ ２７９

，

９９９．５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３０

，

２２８．５２ ２２

，

０５５．０４ １１８

，

３６７．３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７

，

３５０．５１ １０

，

５６９．９６ １０４

，

５８５．０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２

，

６９２．２０ ３

，

６７５．８７ １０１

，

８６６．４２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６３９

，

５３９．１８ ７７８

，

９４８．７４ ２９３

，

７８１．７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５４

，

８５５．５７ １５７

，

８９５．６５ ５５

，

４５０．６８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４８４

，

６８３．６１ ６２０

，

０５３．０９ ２３８

，

３３１．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０２

，

５６５．６８ ３７１

，

８０２．７２ １７１

，

１８３．６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８２

，

１１７．９４ ２４９

，

２５０．３６ ６７

，

１４７．４８

六、其他综合收益

－４

，

８６０．７０ ２０

，

２４０．７８ －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４７９

，

８２２．９２ ６４１

，

２９３．８７ ２３８

，

３３１．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３０３

，

５１４．５８ ３８３

，

１０２．４１ １７１

，

１８３．６４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７６

，

３０８．３４ ２５８

，

１９１．４６ ６７

，

１４７．４８

（

三

）

现金流量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

，

７９１

，

３４０．２２ ４

，

８７８

，

０５０．３４ ４

，

４５９

，

１９７．２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０

，

５０７．１８ １０

，

１０９．１７ ２

，

５２６．７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２２

，

０３２．８３ １２５

，

０２１．３６ １０８

，

８３８．１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

，

０３３

，

８８０．２３ ５

，

０１３

，

１８０．８７ ４

，

５７０

，

５６２．１４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

，

２９４

，

８７４．０９ ２

，

４５９

，

９８８．６９ ３

，

２４６

，

３７４．６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７６

，

５２０．０５ ２５２

，

７００．６５ ２４０

，

２２７．８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７９

，

０１８．０１ ５４２

，

２７２．７４ ５５９

，

８１６．０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１

，

３８０．０８ １４６

，

３４５．９６ １３０

，

２０７．３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

，

２２１

，

７９３．００ ３

，

４０１

，

３０８．０３ ４

，

１７６

，

６２５．９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１２

，

０８７．２３ １

，

６１１

，

８７２．８４ ３９３

，

９３６．２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１

，

１５０．９０ １６

，

６３２．６５ ３２

，

３２６．０５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４９

，

６２９．８２ ３２

，

７６４．３１ ５０

，

７１９．５４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

额

６

，

０１０．２１ ７

，

３０４．６７ ６

，

０３６．３２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４．９８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

，

６２５．５７ ３

，

５１７．００ １５

，

７８６．５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９

，

４２１．４８ ６０

，

２１８．６３ １０４

，

８６８．４３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１

，

１８５

，

６５５．５０ ７９９

，

９８２．０５ ７１６

，

６９８．５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２７

，

５０６．６５ １６５

，

３０７．７４ １３６

，

０００．７６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４１１．１９ － ４９

，

２８０．２４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

，

８３．２８ ３

，

６５６．４８ １１

，

６５０．３５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５２０

，

０５６．６０ ９６８

，

９４６．２８ ９１３

，

６２９．８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２０

，

６３５．１２ －９０８

，

７２７．６５ －８０８

，

７６１．４４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１

，

０４６．２３ ５０

，

７０６．００ ２５３

，

１８４．９７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２

，

７６１

，

８７６．１９ １

，

５２３

，

７３５．６６ １

，

３６３

，

４９６．６７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６

，

５２６．９６ ２７

，

６９２．１７ １６３

，

５５９．３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０１８

，

１９１．９８ １

，

６０２

，

１３３．８３ １

，

７８０

，

２４０．９７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

，

６６６

，

１８４．５９ １

，

４８９

，

２４７．１０ ９９０

，

５７３．４８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６７３

，

９８０．５１ ２６０

，

２５２．２８ ４７０

，

７８０．９３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５

，

８７８．３４ ３１１

，

２４０．４８ ２１７

，

１６８．０４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４６６

，

０４３．４４ ２

，

０６０

，

７３９．８６ １

，

６７８

，

５２２．４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２

，

１４８．５４ －４５８

，

６０６．０３ １０１

，

７１８．５１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

，

２５３．９５ １

，

５８４．８８ －１２

，

５７４．２８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８

，

６５３．２９ ２４６

，

１２４．０４ －３２５

，

６８０．９８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０７９

，

２５．６０ ８３３

，

０９１．５６ １

，

１３９

，

２３４．９７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０２０．５２．３１ １

，

０７９

，

２１５．６０ ８１３

，

５５３．９９

二

、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对粤电集团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意见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财务会计报表均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分别出具了利安达

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Ｂ－１１７６

号

、［

２０１１

］

第

Ｂ－１２３１

号

《

审计报告

》，

均发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

三

、

主要会计政策

、

主要科目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会计政策及主要科目等均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四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状况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状况较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

没有其他与

本次交易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

声 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

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潘 力

日期:2011年11月10日

声 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

对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

，

未发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梁清华 张书杰

日期:2011年11月10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

（

一

）

信息义务披露人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

（

二

）

信息义务披露人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主要负责人

）

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

（

三

）

信息义务披露人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传签决议

（

ＹＤ－ＳＣＲ０７－１１

）；

（

四

）

信息义务披露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

》；

（

五

）

信息义务披露人具有交易主体资格的说明

（

包含信息义务披露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

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

信息义务披露人不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

（

六

）

信息义务披露人

、

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前

６

个月内其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

（

七

）

信息义务披露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

八

）

信息义务披露人最近

３

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

（

九

）

法律意见书

。

二

、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

于下

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

联系地址

：

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３３－３６

楼

；

联系人

：

刘鸣

；

电话

：

０２０－８５１３６８８０

；

传真

：

０２０－８５１３６８３９

。

附表一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市

股票简称

Ａ

股简称：粤电力

Ａ

Ｂ

股简称：粤电力

Ｂ

股票代码

Ａ

股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Ｂ

股代码：

２００５３９

信息义务披露人名称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义务披露人注册

地

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３３－３６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注：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资委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否

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否

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义务披露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４６

，

９０５．９０

万股 持股比例：

５２．５１％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１５５

，

８０２．２０

万股 变动比例：

１６．９９％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注：信息义务披露人尚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粤电力股份的具体计划

信息义务披露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监事揭卫琴的配偶徐文胜前

６

个月存在卖出粤电力

Ｂ

股

１３

，

６００

股股票的

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不存在二级市场买卖粤电力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

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注：本次交易不属于需聘请财务顾问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义务披露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注：信息义务披露人未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潘 力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

2011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六


